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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模拟试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火灾模拟试验的分类、试验条件、仪器设备、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实验室内进行的工频50Hz、交流380V及以下、直流110V及以下电气火灾的模拟

试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模拟试验 simulationexperiment
通过模拟起火时的环境条件、被怀疑的引火源及其附近可燃物状况而进行试验,验证被怀疑的引火

源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2.2
局部过热 localoverheat
由于接触不良或过负荷引起线路中接触部位产生局部高温的现象。

3 试验分类

根据电气火灾成因不同,电气火灾模拟试验可分为五类:
———短路引燃试验;
———过载引燃试验;
———局部过热引燃试验;
———火花放电引燃试验;
———设备烤燃试验。

4 试验

4.1 试验设备

模拟试验装置主要由大空间实体火灾试验室、试验箱(含空调系统)、监控台(监控系统)、电源(交流

电源和直流电源)系统和负载部分组成,参见附录A。

4.2 试验次数

试验次数不少于5次,特殊情况下由委托单位同试验单位协商确定。

4.3 试验样品

4.3.1 进行现场模拟试验时,优先采用与被怀疑对象相同型号的、同一厂家生产、同期安装使用的、取
自火灾现场中未被破坏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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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若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则试样至少应是与被怀疑对象相同型号、规格、同一厂家生产的物品。

4.3.3 当产品厂家无法查清时,则试样至少应是与被怀疑对象相同型号、规格的物品。

4.3.4 对电线电缆试样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后,两芯电线及两芯以上电缆按每根长度1.0m,取5根;单
芯电线电缆按每根1.0m,取10根。

4.3.5 对小型电气设备或大中型电气设备的零部件试样,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后准备5件。

4.3.6 对大中型电气设备,数量由委托单位与试验单位协商确定。

4.4 试验方法

4.4.1 试验时间

4.4.1.1 试验不超过72h,或由委托单位与试验单位协商确定。

4.4.1.2 当电路控制设备实现断路动作后,即可结束试验。

4.4.1.3 短路试验的通电时间不超过3s。

4.4.1.4 当试验进行到可燃物被引燃时,即可结束,也可持续1min~3min,进一步观察试验现象。

4.4.2 试验准备

4.4.2.1 根据试验要求确定使用大空间实体火灾试验室或试验箱。

4.4.2.2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起火部位电气设备或线路故障点到电源变压器的电线(电缆)长度、线芯

截面积和材质,电源变压器的输出阻抗,计算总阻抗,用附加阻抗器模拟接线。

4.4.2.3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火场中线路故障点以下的总负载,用试验负载装置进行模拟接线并接入

试验电路。

4.4.2.4 根据试验需要,完成配电屏经附加阻抗器到试验箱试验电路的接线。

4.4.3 试验步骤

4.4.3.1 将试样放在大空间实体火灾试验室内或试验箱内的试验台上,接入试验电路并检查接线确保

正确。
注:为安全起见,搭建试验线路时,请先确认电源已关闭。

4.4.3.2 模拟火灾前的原始状况,在试样的相应位置布置可燃物。

4.4.3.3 关闭试验箱的门和进、排气孔。

4.4.3.4 按设定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对试验箱内的试验空间进行起火前火场气候环境条件的

模拟。

4.4.3.5 当模拟的气候环境条件达到设定值并稳定30min之后,进行模拟试验。

4.4.3.6 短路引燃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分别将试验样品(2根导线)的一端接到电源正负极上,另一端用铁架台固定,使两根导线之间

保持1cm的距离,并悬空;

b) 接通电源,并使悬空的正负极接触,试验时间应符合4.4.1的规定。

4.4.3.7 过载引燃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将试验样品的正负极分别接入试验电路;

b) 接通电源即开始试验。

4.4.3.8 局部过热引燃试验应符合4.4.3.7的要求。

4.4.3.9 火花放电引燃试验应符合4.4.3.7的要求。

4.4.3.10 设备烤燃试验应符合4.4.3.7的要求。

4.4.3.11 随时观察试验现象和试验结果,并做记录。

4.4.3.12 试验结束后,可以打开进气孔和排气孔进行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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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及判定结论应按表1规定处理。

表1 试验结果及判定

试 验 现 象 判 定 结 论

 5次试验至少有一次引起可燃物燃烧(含阴燃)  能引起可燃物燃烧

 5次试验均未引起可燃物燃烧,但至少有一次可燃物被

电弧或电火花损伤,或者可燃物碳化、冒烟、烧焦、熔融
 能引起可燃物“损伤”、“碳化”、“冒烟”、“烧焦”、“熔融”

 5次试验可燃物无异常变化  可燃物无异常变化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委托单位名称;
———试样生产单位、名称、型号及试样说明;
———火灾的环境条件(起火时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电源电压及起火点附近可燃物情况);
———试验条件(试验箱内应模拟和实际达到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电源电压及可燃物状况);
———试样交接时间和试验时间;
———试验结论及试验照片;
———试验单位及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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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电气火灾模拟试验用仪器设备

  电气火灾模拟试验用仪器设备见表A.1。

表 A.1 试验用仪器设备表

序号 名称 技 术 指 标

1 电压表  交直流两用,量限为0V~600V,精度为0.5级,用以监测试验电压

2 电流表  交直流两用,量限为交流0A~600A,精度为1级,用以监测试验电流

3 兆欧表
 1000V级兆欧表,测量范围0MΩ~2000MΩ,精度为1级,用以对试样进行绝缘电阻

测量

4 计时器  数字显示或指针式。精度为0.1s,用以记录试验开始和持续时间

5 温度自动巡检仪
 温度自动显示记录仪,测温范围0℃~1500℃,精度为1级,用以测量、显示和记录试

样表面处的温度

6 红外热像仪  测温范围0℃~1500℃,精度为1级,用以测量、显示和记录试样表面处的温度

7
录音、照相和

摄像设备

 录音笔的录音时间不低于5h;照相机的像素不低于600万;摄像机的像素不低于

1920px×1080px

8 直流电源  0V~110V,偏差范围±2%

9 三相交流电源  0V~380V,偏差范围±2%

10 单相交流电源  0V~220V,偏差范围±2%

11
监控台

(监控系统)

 监控台上应安装操作按钮和状态指示灯,通过微机对试验的过程进行自动监控,对试

验电压、试验电流、试验箱内的温度、相对湿度等数据进行显示和采集,对试验现象进行

录音、录像和拍照

12 试验箱

 在试验箱内应能引入试验所需要的电源;

 温度:-10℃~+45℃,偏差范围±2℃;

 相对湿度:40%~90%,偏差范围±3%;

 风速:0m/s~3.0m/s,偏差范围±10%

13 试验负载  能等效模拟火场的电阻、电容

14
大空间实体

火灾试验室
 面积不小于100m2,高度不低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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